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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3 年 第 36 号 

 

为进一步加强铝行业管理，遏制铝行业重复建设，化解电解铝产

能过剩矛盾，规范现有铝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引导废铝再生利用行业

有序发展，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和节能环保水平，推动铝行业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促进铝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经商有关部门，制定《铝

行业规范条件》，现予以公告。 

 

附件：铝行业规范条件.doc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 年 7 月 18 日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n15526961.files/n1552636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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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铝行业规范条件 

    为加快铝工业结构调整，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抑制

铝冶炼产能无序扩张，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和节能减

排目标的实现，依据《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铝工业“十二五”

发展专项规划》和《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

制订铝行业规范条件。  

    一、企业布局、规模和外部条件   

（一）企业布局 

铝土矿开采、氧化铝、电解铝和再生铝项目必须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铝工业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镇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根据资源、能源、环境条件，

合理布局建设铝冶炼企业。现有生产要素缺乏竞争力地区的

电解铝企业要逐步转移退出，在规划引导和总量控制下，有

序向竞争力强的地区转移，严格控制新增产能，防止盲目投

资加剧产能过剩矛盾。 

    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划确定或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批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生态旅游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军

事设施等重点保护地区，城镇中心区及其近郊，居民集中区

等敏感区域附近建设氧化铝、电解铝及再生铝企业，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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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确定厂址位置及其与周围人群和敏感区

域的距离。 

（二）生产规模及主要外部条件 

    铝土矿：开采铝土矿资源，必须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

遵守矿产资源、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矿产资源规划及相关政

策。采矿权人应按照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严禁无

证开采、乱采滥挖和破坏浪费资源。 

    氧化铝：氧化铝项目建设,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有

关部门核准，同时落实铝土矿（包括高铝粉煤灰）资源、水

资源和交通运输等外部建设条件。氧化铝项目建设规模必须

在 80 万吨/年及以上，利用国内铝土矿的氧化铝项目，配套

建设的铝土矿矿山比例应达到 85%以上，资源保障年限应在

30 年以上；利用进口铝土矿的氧化铝项目，必须有长期可

靠的境外铝土矿资源作为原料保障，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取得

5 年以上铝土矿长期合同的原料必须达到总需求的 60%以

上。利用高铝粉煤灰资源生产氧化铝项目必须接近粉煤灰产

地，建设规模应达到年生产能力 50 万吨及以上，高铝粉煤

灰资源保障服务年限应不得低于 30 年。               

    电解铝：新增生产能力的电解铝项目，必须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核准，同时要有氧化铝原料供应保证，并

落实电力供应、交通运输等内外部条件。鼓励电解铝企业通

过重组实现水电铝、煤电铝或铝电一体化。电解铝项目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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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金比例必须达到 40%。 

    再生铝：新建再生铝项目，规模应在 10 万吨/年及以上；

现有再生铝企业的生产规模不小于 5 万吨/年。 

     二、质量、工艺和装备   

（一）质量 

铝土矿开采和铝冶炼企业须具备完备的产品质量管理

体系，铝土矿石产品质量必须符合 GB/T24483-2009、氧化

铝产品质量必须符合 YS/T803－2012、铝用预焙阳极产品质

量必须符合 YS/T285－2012、重熔用铝锭必须符合 GB/T1196

－2008 等国家标准。 

（二）工艺技术和装备 

铝土矿：铝土矿山（包括与煤矿等伴生的铝土矿）必须

采用适合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的先进采矿方法，尽量采用大型

设备，提高自动化水平，并依据铝土矿资源情况增设脱硫和

除铁生产系统。 

    氧化铝：氧化铝项目要根据铝土矿资源情况选择拜耳

法、串联法等效率高、工艺先进、能耗低、排放少、环保达

标、资源综合利用效果好的生产工艺及装备，并满足国家《节

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               

电解铝：新建及改造电解铝项目，必须采用 400kA 及以

上大型预焙槽工艺。现有电解铝生产线要达到 160kA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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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焙槽。禁止采用湿法工艺生产铝用氟化盐。铝用炭阳极项

目采用中、高硫石油焦原料时，必须配备高效的烟气脱硫净

化装置，并实现达标排放，禁止建设 15 万吨/年以下的独立

铝用炭阳极项目和 2 万吨/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阴极项目。   

    再生铝：再生铝项目必须按照规模化、环保型的发展模

式建设，必须采用双室炉、带蓄热式燃烧系统满足废烟气热

量回收利用、提高金属回收率等的先进熔炼炉型，并配套建

设铝灰渣综合回收及二噁英防控能力的设备设施。禁止利用

直接燃煤反射炉和 4 吨以下其他反射炉生产再生铝，禁止采

用坩埚炉熔炼再生铝合金。现有再生铝生产系统，应采取有

效措施去除原料中含氯物质及切削油等有机物。 

    三、能源消耗   

    按照 1 千瓦时电力折 0.1229 千克标准煤的折标系数，

对铝行业能源消耗提出如下规范指标。   

    铝土矿：铝土矿地下开采原矿综合能耗要低于 25 千克

标准煤/吨矿，露天开采原矿综合能耗要低于 13 千克标准煤

/吨矿。   

    氧化铝：新建拜耳法氧化铝生产系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

480 千克标准煤/吨氧化铝，新建利用高铝粉煤灰生产氧化

铝系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 1900 千克标准煤/吨氧化铝（含副

产品），其他工艺氧化铝生产系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 750 千

克标准煤/吨氧化铝。现有拜耳法氧化铝生产系统综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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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低于 500 千克标准煤/吨氧化铝，其他工艺氧化铝生产

系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 800 千克标准煤/吨氧化铝。               

    电解铝：新建和改造的电解铝铝液电解交流电耗必须低

于 12750 千瓦时/吨铝，铝锭综合交流电耗必须低于 13200

千瓦时/吨铝，电流效率原则上不应低于 93%。现有电解铝

企业铝液电解交流电耗必须低于 13350 千瓦时/吨铝，铝锭

综合交流电耗必须低于 13800 千瓦时/吨铝，电流效率原则

上不应低于 92%。不符合交流电耗规范条件的现有企业要通

过技术改造节能降耗，在“十二五”末达到新建和改造企业

能耗水平。               

    再生铝：再生铝生产系统，必须有节能措施，新建及改

造再生铝项目综合能耗应低于 130 千克标准煤/吨铝，现有

再生铝企业综合能耗应低于 150 千克标准煤/吨铝。 

    四、资源消耗及综合利用 

    铝土矿：铝土矿采矿损失率地下开采不超过 12%、露天

开采不超过 8%；采矿贫化率地下开采不超过 10%、露天开采

不超过 8%。禁止建设资源利用率低的铝土矿山及选矿厂。

铝土矿的实际采矿损失率和选矿回收率分别不得超过和低

于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规定的指标及设计标准。 

氧化铝：采用铝土矿铝硅比大于 7的新建拜耳法氧化铝

生产系统，氧化铝综合回收率应达到 80%以上，鼓励增加赤

泥综合处理回收技术及流程，进一步提高氧化铝的回收率并



7 

降低碱耗，新水消耗应低于 3 吨/吨氧化铝，占地面积应小

于 0.5 平方米/吨氧化铝。新建其他工艺氧化铝生产系统氧

化铝综合回收率应达到 90%以上，新水消耗应低于 7 吨/吨

氧化铝，占地面积应小于 1.2 平方米/吨氧化铝。新建利用

高铝粉煤灰生产氧化铝系统氧化铝回收率应达到 85%及以

上，新水消耗应低于 10 吨/吨氧化铝，占地面积应小于 1.6

平方米/吨氧化铝（不包含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面积），硅钙

渣等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必须达到 96%以上。 

对于现有氧化铝企业，使用矿石铝硅比 5.5 以上的，氧

化铝综合回收率应达到 75%以上；使用矿石铝硅比 5.5 及以

下的氧化铝企业，应采用先进可靠技术对尾矿和赤泥进行综

合利用，尽可能提高氧化铝综合回收率，降低碱耗和水耗。 

    电解铝：新建和改造的电解铝系统，氧化铝单耗原则上

应低于 1920 千克/吨铝，原铝液消耗氟化盐原则上应低于

18 千克/吨铝，炭阳极净耗应低于 410 千克/吨铝，新水消

耗应低于 3吨/吨铝，占地面积应小于 1.5 平方米/吨铝。现

有电解铝企业，氧化铝单耗原则上应低于 1920 千克/吨铝，

原铝液消耗氟化盐原则上应低于 20 千克/吨铝，炭阳极净耗

应低于 420 千克/吨铝，新水消耗应低于 3 吨/吨铝。现有企

业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管理降低资源消耗，在“十二五”

末达到新建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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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铝：新建、改扩建废铝再生利用项目铝的总回收率

95%以上，现有废铝再生利用企业铝的回收率 91%以上。废

铝再生利用企业应配备热灰处理设备，如热渣压制机、炒灰

机、回转式热灰处理设备等，综合回收铝灰渣，最终废弃铝

灰渣中铝含量 3%以下。废水循环利用率 98%以上。 

    五、环境保护   

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及再生铝项目应严格执行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生产

项目未经环境保护部门验收不得正式投产。 

铝土矿矿山开发要注重土地和环境保护，根据“边开采、

边治理”的原则，严格执行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保障金制度，

编制矿山生态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并按照方案进行矿山生

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矿区土地复垦。 

    氧化铝、电解铝及再生铝企业污染物排放要符合国家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污染物达标排

放，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控制指

标。企业要做到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后循环利用，减少排放。

电解铝项目氟排放量必须低于 0.6 千克/吨铝，氧化铝厂、

电解铝厂、铝用炭素厂应按环保部门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在

烟尘净化系统烟囱尾气排放点安装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定

期向社会公告自行监测结果；应对电解车间、焙烧车间天窗

等部位定期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新建及现有再生铝项目配

套生产设备中需配备废铝熔炼烟气、粉尘高效处理装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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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烟气、粉尘收集过滤后达标排放；同时对所产生的固体废

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对赤泥进行浸出

毒性鉴别，如属于危险废物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

定，尚不能利用的赤泥需完全实现无害化处置。申请规范当

年及上一年度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所有新建和改造项目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排污许可证》

(尚未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地区除外)后，企业方可进行生

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持证排污，达标排放。 

    六、安全生产与职业病防治  

    矿山、氧化铝、电解铝及再生铝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安

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新建和改造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严格履

行“三同时”手续。 

    矿山企业要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

397 号)等有关规定，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

生产活动。氧化铝企业赤泥堆场应符合国家有关尾矿库安全

管理规定及技术规程。   

    七、规范管理 

    （一）铝行业企业规范条件的申请、审核及公告 

1.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铝行业规范管理工作。申请规范

的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及再生铝企业须编制《铝行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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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申请报告》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地方企业通过本地区

工业主管部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中央企业直接向工业

和信息化部申请，并抄送所在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业主管部门负

责接收本地区相关企业规范申请和初审，中央企业自审。 

3.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规范标准，对申请企业进行核查，

符合规范条件的进行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告。 

（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公告企业名单进行动态管理。

地方各级工业主管部门每年要对本地区企业执行规范条件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公告企业进行抽

查。鼓励社会各界对公告企业规范情况进行监督。公告企业

有下列情况的将撤销其公告资格： 

1.填报相关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2.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 

3.不能保持规范条件的； 

4.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三）公告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作为相关政策支

持的基础性依据。对未列入公告名单的企业，相关政策将不

予支持。  

    八、附则   

    （一）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

地区除外)所有类型的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及再生铝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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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有企业指本规范条件发布之日前建成的企业。   

    （二）本规范条件中涉及的国家标准若进行了修订，则

按修订后的新标准执行。   

（三）本规范条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铝行业准入

条件》(2007 年第 64 号公告)同时废止。 

（四）本规范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并根据

行业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附：铝行业规范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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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铝行业规范申请报告 

 

 

 

 

 

 

 

 

 

 

企 业 名 称：________________ 

  （加盖公章） 

申 报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填   报  人：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电 话：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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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企业规范公告申请报告大纲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所有制形式、注册地址、成立时间、法定代表人、

现有职工人数、现有生产能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再生

铝），上年度实际产量、销售收入、利润等生产经营情况（并附

表格，格式见附表 1）。需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有关项目核准或备案等审批文件、土地证等基本证件

复印件。 

    二、企业布局、规模和外部条件 

1.企业布局描述，是否符合相关规划。 

2.企业生产规模及外部条件描述。 

    三、质量、工艺和装备 

1.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描述。 

2.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和主要装备情况（并附表格，格式见

附表 2，主要装备可配照片）。 

    四、能源消耗 

    1.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描述，能源、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和能

源管理中心的建设情况描述。 

    2.企业能源消耗情况（并附表格，格式见附表 3）。 

五、资源消耗及综合利用 

1.企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设施及运行情况（主要装备可配

照片）。 

2.企业资源消耗情况（并附表格，格式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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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保护 

    1.企业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污染监测设施综合描述（并附表

格，格式见附表 4，主要装备可配照片）。 

    2.主要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文件复印件； 

3.环保部门核发的排污许可证复印件； 

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处置协议等材

料； 

5.申请规范当年及上一年度内，企业如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

处罚的，应提供处罚决定，说明环保整改情况； 

6.具备相应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申请规范当年及上

一年度企业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复印件； 

七、安全生产与职业病防治 

1.企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体系描述，附相关机构认证

证书复印件。 

2.建设项目履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三同时”手续相关证

明材料。 

3.铝土矿企业所在地省级安全监管局发放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复印件。 

4.企业申请规范当年及上一年度未发生过较大及以上生产

安全事故的证明材料。 

5.企业上缴税收和交纳职工社会保险情况。 

注：所有证明材料复印件需加盖本单位公章。如不能提供要求的证明

材料，须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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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经济类型 国有□ 集体□ 民营□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港澳台投资□ 

企业形式 有限责任□ 股份有限□ 股份合作制□ 个人独资□ 

股权结构  

是否上市公司 A 股□   B 股□   H 股□ 

是否通过相关认证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其它__________ 

银行信用等

级 
  

是否为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会

员 

 

全员人数 其中生产人员：         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 

目前铝土矿、氧

化铝、电解铝、

再生铝生产能力

（万吨/年） 

 

上年度铝土矿、

氧化铝、电解铝、

再生铝实际产量

（万吨） 

  

上年度销售收入

（万元） 
  

上年度利润（万

元） 
  

上年度企业上缴

税金总额（万元） 
  

上年度企业资产

总额（万元） 
  

上年度企业净资

产（万元） 
  

用地总面积（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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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现有主要生产装备基本情况表 

序

号 

产品  

名称 

主体生产

工艺装备 

生产  

能力 

（万吨） 

总投资

（万元） 
开工时间 投产时间 

原料来源（万吨） 

备注 

国内 国外 

1 铝土矿         

2 氧化铝         

3 电解铝         

4 再生铝         

注：1.铝土矿栏按露天和地下开采报主体设备规格、型号和数量，铝土矿原料来源国内对应栏为自建矿山，国外对应栏为联办矿山； 

    2.电解铝栏包括电解铝、铸造、炭素生产系统设备规格、型号和数量； 

3.氧化铝和再生铝按工艺流程报主体设备规格、型号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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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企业能源及资源消耗情况表 

 

序号 产品 项 目 名 称 企业实际值 备  注 

1 

铝土矿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矿）   

2 采矿损失率（%）   

3 采矿贫化率（%）   

4 

氧化铝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氧化铝）   

5 氧化铝综合回收率（%）   

6 占地面积（平方米/吨氧化铝）   

7 新水耗量（吨/吨氧化铝）   

8 

电解铝 

铝液电解交流电耗（千瓦时/吨铝）   

9 铝锭综合交流电耗（千瓦时/吨铝）   

10 电流效率（%）   

11 氧化铝单耗（千克/吨铝）   

12 氟化盐（千克/吨铝）   

13 炭阳极净耗（千克/吨铝）   

14 新水耗量（吨/吨铝）   

15 
再生铝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铝）   

16 铝综合回收率（％）   

注：电力折算系数 0.1229 千克标准煤/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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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企业环保设施与环保指标情况表 

 

类别 产生量 
环保设

施名称 

投入使

用时间 

处理

方法 

污染处

理能力 

对应生

产工序

及设施 

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排放量 
执行标准

及标准值 

是否安装

自动监控

设施 

主要污染

物名称 

处理前    

mg/L  

处理后    

mg/L 

一、废水 
            

            

类别 产生量 
环保设

施名称 

投入使

用时间 

处理

方法 

污染处

理能力 

对应生

产工序

及设施 

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排放量 
执行标准

及标准值 

是否安装

自动监控

设施 
主要污染

物名称 

处理前   

mg/Nm³ 

处理后   

mg/Nm³ 

二、废气 
            

            

类别 产生量 
环保设

施名称 

投入使

用时间 

处理

方法 

污染处

理能力 

对应生

产工序

及设施 

考核     

产生量 

综合利用

量 

综合利用    

方式 
贮存量 贮存场所  

三、固体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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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上年度电解铝液产量及电量消耗情况表 

 

月份 

系列 1 系列 2 ……… 

铝液产量（吨） 
铝液电解用交流电量

（万千瓦时） 
铝液产量（吨） 

铝液电解用交流电量

（万千瓦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合计           

注：铝液电解用交流电量是指进入电解系统整流机组的交流电量，不含电解车间动力用交流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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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行业规范条件》解读 

  一、修定并颁布《规范条件》背景是什么？有何重要意义？ 

 

  为落实《铝工业“十二五”发展专项规划》，适应近年来铝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行业管理，应有关部门、

地方政府、金融、行业协会、设计研究单位和广大生产企业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开展行业规范管理的呼声和诉求，我部在广泛听取行业协会、地方工业

主管部门、重点企业、设计研究单位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安全监督总局等部门，对《铝行业准入条件（2007

年）》（以下简称《准入条件》）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修改为《铝行业规范条件》（以下简称《规范条件》）。 

 

  我国是世界铝生产大国，氧化铝和电解铝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快速发展中也存在资源保障程度低、电解铝和再生铝产能过剩、氧化铝和电解

铝大多数企业未经国家核准、产业竞争力不强等突出问题，2012 年铝冶炼行业实现利润仅 9.3 亿元，2013 年 1 到 5 月，亏损 3.5 亿元，众多企业亏损严

重。2012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品种产能过剩矛盾作为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要通过严格执行

准入标准，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因此，亟需对《铝行业准入条件（2007）》进行修订，提高准入标准，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办法，对行业发展进

行引导和规范。 

 

  近年来我国铝行业在技术进步、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自主开发的异型阴极槽等铝电解节电技术居世界领先，500 千安大型预焙槽等已经

得到应用，低温低电压铝电解节能技术取得了突破，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已基本实现产业化。根据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的要

求，铝土矿山已经下放地方核准。总之，国内铝行业在产业政策、产业规模、工艺技术和装备、资源和能源消耗、环保等指标方面，与 2007 年相比均发

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为适应铝工业发展的实际，引导铝行业技术进步，修订原《准入条件》是非常必要的。 

 

  二、《规范条件》的作用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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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以往新建项目的核准、审批或行政许可，《规范条件》关注布局与规模、产品质量、工艺与装备、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安

全生产和社会责任等企业等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现有铝工业实施全口径的行业规范、引导国内现有铝产业健康发展。现有企业只要符合这些基

本条件，就能自动纳入国家铝行业的规范管理，因此《规范条件》将有助于对现有铝企业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本次修订着重突出了铝行业结构调整，要求新建项目按《规范条件》进行建设，现有企业采取措施达到《规范条件》要求。希望通过新《规范条件》

的贯彻实施，加快推动铝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规范企业生产行为，通过公告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引导信贷等社会资源支持符合符合产业政

策的企业发展，也为其他职能部门开展管理提供依据。 

 

  三、《规范条件》制定的原则有哪些？ 

 

  《规范条件》制定的原则包括： 

 

  （1）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规划； 

 

  （2）符合铝行业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定； 

 

  （3）充分考虑我国铝工业目前发展水平，以现有铝企业生产经营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为基础； 

 

  （4）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选择铝行业常用指标； 

 

  （5）指标尽可能与产业政策、规划和相关标准的规定保持一致，对于实际生产中已发生较大变化、原有规定已不适应的指标，参考典型企业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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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平均水平进行制订； 

 

  （6）对难以量化的指标，给出明确的限定或说明。 

 

  四、为何将《准入条件》改为《规范条件》？ 

 

  准入条件的内含是行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布局与规模、产品质量、工艺与装备、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社会责任

等 6 个方面，但“准入”二字从字面上理解，容易产生审批或行政许可的歧义。为贯彻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减少审批的改革精神，借这次的修

订，在对原《准入条件》涉及的审批内容进行修改的同时，简化了申请办法，并决定从标题上将原《准入条件》改为《规范条件》。 

 

  五、在品种选择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由于铝加工已经完全市场化，且品种众多，新产品不断出现，《规范条件》难以覆盖，因此，取消了铝加工相关内容。鉴于目前高铝粉煤灰提取氧

化铝技术在大唐国际已基本实现产业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朔州等地区有多个氧化铝项目拟建，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也将其列为发

展重点，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到 2015 年，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产能达到 360 万吨。考虑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对资源、技术、环保等要求较高，此次修

改增加了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相关条件。 

 

  六、在布局方面有哪些修订？ 

 

  根据环境保护部意见，增加了在生态旅游示范区、森林公园不得布局新建铝冶炼企业。将“对环境质量要求高的企业周边 1公里内，不得新建铝冶

炼（电解铝、氧化铝、再生铝）企业及生产装备”，改为“敏感区域附近建设氧化铝、电解铝及再生铝企业，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确定厂址位置及

其与周围人群和敏感区域的距离”。主要原因是，原《准入条件》中 1公里缺乏依据，不同地区、不同风向防护距离是不同的，经研究采用环保部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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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防护距离相关规定的说法。 

 

  七、在规模方面有哪些变化？ 

 

  取消了铝土矿需经国家核准及对总规模和服务年限的要求。根据氧化铝生产设备进一步大型化的发展趋势，将利用进口铝土矿的氧化铝项目的起步

规模由 60万吨以上提高到 80万吨及以上，境内外资源保障年限不变。增加了“利用高铝粉煤灰资源生产氧化铝项目必须接近粉煤灰产地，起步规模应

达到年生产能力 50万吨及以上，并落实高铝粉煤灰资源、水资源和交通运输等外部建设条件，高铝粉煤灰资源保障服务年限应不得低于 30 年。” 

 

  八、如何引导电解铝企业提高竞争力？ 

 

  与原《准入条件》相比，增加了“鼓励电解铝企业通过重组实现水电铝、煤电铝或铝电一体化。”方面的内容。 

 

  九、对于铝用炭素在规模等方面有哪些变化？ 

 

  考虑采用混捏技术的铝用炭素生产线规模一般在 15万吨/年较为合理，而目前我国铝用炭素厂小而分散，应提高规范门槛。因此，提高了独立铝用

炭阳极项目生产规模，禁止建设 15万吨/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阳极项目和 2万吨/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阴极项目。 

 

  十、新建项目资本金比例有哪些新的变化？ 

 

  原《准入条件》中，铝矿山、冶炼、再生利用项目资本金比例要达到 35%及以上。根据《国务院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的通知》的规

定，电解铝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必须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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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为何增加产品质量？ 

 

  原《准入条件》没有质量方面要求，为规范企业生产和经营，引导企业提高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修订后《规范条件》增加了铝锭及最新的冶金级氧

化铝和预焙阳极炭块产品质量标准。 

 

  十二、对铝土矿开采有何新的要求？ 

 

  与原《准入条件》相比，新的《规范条件》适应国内铝土矿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增加了对与煤矿伴生的铝土矿的开采要求，增加了依据铝土矿资源

情况增设脱硫和除铁生产系统。 

 

  十三、氧化铝生产工艺选择为何增加串联法工艺？ 

 

  由于国内串联法生产氧化铝技术已成熟，低铝硅比铝土矿资源综合利用率高，碱耗及赤泥含碱低，增加了串联法生产工艺，取消了原《准入条件》

中的投资及能耗相对较高的联合法（主要指混联法）生产工艺。 

 

  十四、新的《规范条件》对电解铝槽型和阳极生产有何要求？ 

 

  根据铝行业技术进步和设备大型化的发展趋势，新建电解铝项目必须采用 400kA 及以上电解槽，现有电解铝生产线要达到 160kA 及以上预焙槽。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进口低廉高硫焦趋势明显，但高硫焦带来污染问题严重，且影响后续电解铝生产，应加以控制，修订后的《规范条件》新增了“铝

用炭阳极项目采用中、高硫石油焦原料时，必须配备高效的烟气脱硫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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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对再生铝生产工艺有哪些修订？ 

 

  原《准入条件》对工艺技术和装备没有明确，修订后的《规范条件》新增了“必须采用双室炉、带蓄热式燃烧系统满足废烟气热量回收利用、提高

金属回收率等的先进熔炼炉型，并配套建设铝灰渣综合回收及二噁英防控能力的设备设施。现有再生铝生产系统，应采取有效措施去除原料中含氯物质

及切削油等有机物”。 

 

  十六、修订后氧化铝能耗是怎么考虑的？ 

 

  近年来，随着氧化铝生产装备大型化、余热回收利用以及管控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氧化铝生产能耗不断下降，因此，新的《规范条件》与原《准入

条件》相比，新建拜耳法及其他工艺氧化铝企业综合能耗分别由 500 千克标煤和 800 千克标煤，修订为 480 千克标煤和 750 千克标煤，新增新建利用粉

煤灰生产氧化铝系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 1900 千克标准煤/吨氧化铝（含副产品）。现有拜耳法由 520 千克标准煤/吨氧化铝改为 500 千克标准煤，其他工

艺由 900 千克标准煤/吨氧化铝改为 800 千克标准煤。 

 

  十七、为何增加铝液电解交流电耗？是怎么确定的？ 

 

  电解铝作为高能耗产业，电耗是重要的规范标准，为突出能耗指标，修改后的规范条件将吨铝电耗作为必须类规范指标，同时考虑到可考核性以及

适应目前企业直接将铝液销售给附近铝加工企业的现状，增加铝液电解交流电耗，并结合技术进步，将新建或改造项目的吨铝铝液电解交流电耗定为 12750

千瓦时，对于现有企业，吨铝铝液电解交流电耗为 13350 千瓦时。虑到目前电解铝企业均采用低电压操作，将新建项目电流效率 94％和现有企业电流效

率 93％，适应降低，分别调到应达到 93％和 92％。 

 

  十八、再生铝综合能耗是怎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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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准入条件》没有明确具体指标，修订后《规范条件》明确了新建及改造再生铝项目，综合能耗应低于 130 千克标准煤/吨铝，现有企业应低于 150

千克标准煤/吨铝。 

 

  十九、这次修订在氧化铝资源消耗和综合利用方面进行了怎样修改？ 

 

  考虑到我国铝土矿石铝硅比不断下降，氧化铝回收率有所降低；因采用大型设备及其优化配置，新建氧化铝厂的占地面积减小；采用赤泥压滤、乏

气回收等措施后，水耗降低等因素。修订后的《规范条件》增加“鼓励增加赤泥综合处理回收技术及流程，进一步提高氧化铝的回收率并降低碱耗”。

对于新建项目，采用铝硅比 7及以上的拜耳法,氧化铝回收率应达到 80%以上，新水≦3吨，占地≦0.5m2。其他工艺与原《准入》不变。高铝粉煤灰：氧

化铝回收率应达到 85%及以上，新水应低于 10 吨，占地面积应小于 1.6m2，硅钙渣等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必须达到 96%以上。现有企业，对于采用铝硅

比 5.5 以上的拜耳法，氧化铝综合回收率应达到 75%以上；使用矿石铝硅比 5.5 及以下的，应采用先进可靠技术对尾矿和赤泥进行综合利用，尽可能提高

氧化铝综合回收率，降低碱耗和水耗。 

 

  二十、电解铝资源消耗和综合利用是怎么考虑的？ 

 

  通过采用新型烟气干法净化技术以及采用大容量预焙槽，修订后的《规范条件》中，将现有企业氧化铝单耗由原《准入条件》中的 1930 千克/吨铝

降为 1920 千克，阳极净耗由 430 千克/吨铝降为 420 千克/吨铝,新建项目氟化盐消耗由 25 千克/吨铝降为 18千克/吨铝，现有企业氟化盐消耗由 30千克

/吨铝降为 20 千克/吨铝，新建项目及原有企业用水由 7吨/吨铝和 7.5 吨/吨铝降为 3吨/吨铝，新建项目占地面积由 3平方米/吨铝降为 1.5 平方米/吨

铝。 

 

  二十一、对再生铝的资源消耗和综合利用有何要求？ 

 

  原《准入条件》没有明确具体指标，通过大量调研，修订后的《规范条件》明确了“新建及改造再生铝项目铝的总回收率大于 95%，现有再生铝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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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的回收率大于 91%，最终废弃铝灰渣中铝含量小于 3%”。 

 

  二十二、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方面有哪些修订？ 

 

  根据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意见，修订后的《规范条件》，突出了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指标和要求。提出铝土矿要严格执

行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保障金制度，编制矿山生态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铝冶炼企业污染物排放要符合国家《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

将电解铝项目氟排放量由低于 1千克/吨铝提高到 0.6 千克/吨铝，并要求安装在线监测，并对电解、焙烧车间天窗等部位定期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根据安监总局意见，进一步强调了新建和改造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严格履行“三同时”手续。 

 

  二十三、为何将监督管理修改为规范管理？ 

 

  原《准入条件》监督管理办法主要是对其他部门提的工作要求，考虑到我部职能，将这部分内容取消，增加了规范管理办法，明确规范的相关程序，

增加了规范报告编制大纲，便于地方和企业编报规范申请报告。 

 

  二十四、企业如何申请？如何组织审查和公告？ 

 

  1.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铝行业规范管理工作。申请规范的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及再生铝企业须编制《铝行业规范申请报告》，并按要求提供相

关材料。地方企业通过本地区工业主管部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中央企业直接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并抄送所在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接收本地区相关企业规范申请和初审，中央企业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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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规范标准，对申请企业进行核查，符合规范条件的进行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告。 

 

  二十五、为什么要对已公示的企业实行社会监督、动态管理？ 

 

  社会监督能够使企业切实按照《规范条件》要求，加强自身管理，提高企业整体水平；对于不能执行《规范条件》的企业，社会监督能够起到警示

作用。动态管理主要针对经过公示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抽查，抽查结果不符合要求的，将撤销其资格。因

此通过实行社会监督、动态管理，能够保障《规范条件》执行的公正、公平，增加执行过程的透明度。 

 


